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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3 版）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或亲属关系 比例 持股方式

阙伟东 董事长、总经理 47.89% 通过华威国际间接持有公司 47.89%股权

陈小燕 董事 17.06%
直接持股 3.26%股权

通过华威国际间接持有公司 11.97%股权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1.83%股权

阙成桐 阙伟东与陈小燕之子 4.29% 直接持股 4.29%股权

王今 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
务总监 0.17%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17%股权。

林晓东 监事 0.03%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03%股权。
徐凤兰 职工监事 0.07%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07%股权。
徐洪 副总经理 0.11%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11%股权。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公
司债券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华威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47,

837, 5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86%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华威国际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在香港注册， 公司的业务性质为贸易和投资 （Trading �and�
Inves tment），注册编号为 778039，登记号码为 32263593-000-12-10-A，
注册地址为香港上环禧利街 27 号富辉商业中心 11 字楼 1101 室。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华威国际由阙伟东、 陈小燕分别持有 80% 、
20%股权，陈小燕系阙伟东的配偶。 阙伟东、陈小燕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阙伟
东、陈小燕之子阙成桐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除通过控股股东华威国际
持有公司 59.86%股权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权的情
况还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小燕还直接持有公司 3.26%股权，并通过确成同
心间接持有公司 1.83%股权； 阙伟东、 陈小燕之子阙成桐还直接持有公司
4.29%股权。

阙伟东先生：1968 年 7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欧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学位。 1989 年 8 月至 1992 年 2 月，无锡市第一棉
织厂任职；1992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无锡市白炭黑厂副厂长；199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无锡恒亨泡花碱有限公司（已注销）总经理。 2003 年 1 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小燕女士：196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 1990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历任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经理、无锡恒亨物资有限公司（已注销）总经理、上海确成贸易有限公司（已注
销） 董事长，2003 年 1 月起任公司董事，2017 年 8 月至今任上海确成国际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总股本为 365, 297, 625 股， 本次发行股数为 48,

720, 375 股。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条件股份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华威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24, 783.76 67.85 24, 783.76 59.8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阙成桐 1, 777.01 4.86 1, 777.01 4.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陈小燕 1, 348.56 3.69 1, 348.56 3.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无锡确成同心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1, 155.00 3.16 1, 155.00 2.7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天津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95.10 1.36 495.10 1.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佛山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 1.15 420.00 1.0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麟毅新动
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30.75 0.91 330.75 0.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南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288.75 0.79 288.75 0.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宁波创世一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75 0.79 288.75 0.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鼎锋明
道嘉盛 1 号新三板基金

237.83 0.65 237.83 0.5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其他发行前股东 5, 404.25 14.79 5, 404.25 13.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限售股合计 36, 529.76 100.00 36, 529.76 88.23 -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公众股东 - - 4, 872.04 11.77 无限售条件
总股本 36, 529.76 100.00 41, 401.80 100.00 -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股东户数为 53, 853 户，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

1 华威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24, 783.76 59.86
2 阙成桐 1, 777.01 4.29
3 陈小燕 1, 348.56 3.26
4 无锡确成同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 155.00 2.79
5 天津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5.10 1.20
6 佛山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 1.01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麟毅新动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30.75 0.80

8 南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88.75 0.70
9 宁波创世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75 0.70

10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鼎锋明道
嘉盛 1 号新三板基金 237.83 0.57

合计 31, 125.51 75.18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48, 720, 375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1.77% 。 本次
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2、发行价格：14.38 元 /股。
3、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4, 871, 375 股，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2, 738 股，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39, 372.44 元，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发行数量为 43,
849, 000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114, 481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
额 1, 646, 236.78 元，由主承销商包销。

5、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 700, 598, 992.50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5988 号《验资报告》。

6、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1）发行费用总额为 75, 883, 035.85 元，具体如下

发行费用概算 75, 883, 035.85 元（以下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55, 800, 000.00 元
审计费用 10, 000, 000.00 元
律师费用 4, 716, 981.13 元
公告及路演推介费用 4, 811, 320.75 元
发行手续费用 554, 733.97 元

（2）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1.56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7、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624, 715, 956.65 元。
8、本次发行后市盈率：22.99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本次发行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59 元（按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10、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63 元（计算口径：每股收益按照本次发行前
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666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
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可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
务会计信息” 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的相关内容，本上市公告书不
再进行披露。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 2020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
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上述财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 《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5794 号），详见招股意向书附录。

公司预计，2020 年预计营业收入约为 103, 429.23 万元至 106, 710.17 万
元，较上年同期的 119, 113.95 万元，下降 13.17%至 10.41% ；预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1, 751.32 万元至 22, 434.30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
26, 980.40 万元，下降 19.38%至 16.85%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1, 151.32 万元至 21, 834.30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
25, 891.05 万元，下降 18.31%至 15.67% 。 上述 2020 年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
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及利润承诺。

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经营状
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较为稳定，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无锡东湖塘
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东湖塘支行、招商银行无锡锡山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
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银行无锡东湖塘支行 470275460615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78090122000160075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湖塘支行 10651601040011469
4 招商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510902467910123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 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
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
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
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 /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 /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主办人冷鲲、孔林杰可以随时到乙
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 /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5 或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 /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
荐代表人 /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
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主办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 /主办人
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主办人继受享有。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
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 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 话：021-68827437
传 真：021-68801551
保荐代表人：冷鲲、孔林杰
项目协办人：毕厚厚
项目组成员：韩新科、王轩、周天、韩甫洋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发行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玄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2020年8月28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752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00.00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60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60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

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
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8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2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62.07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12月3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恒玄科技”A股72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0年12月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12月7日（T+2日）披露的《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当于
2020年12月7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

账户将于2020年12月8日（T+3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
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
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064,55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2,816,861,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93994%。 配号总数为65,633,723个，号码范围
为100,000,000,000-100,065,633,722。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557.9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24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4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96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25325%。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0年12月7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1,859.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文件已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证监许可
〔2020〕2871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859.2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2.96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1,236.39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529.85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2 月 7 日（T-1 日，周一）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同兴环保 ”、“发行人 ”或 “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１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８７２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
不超过２，１６７．００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００．２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６６．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创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

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
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兆龙互连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１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２，２５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０６２．５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士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姚金龙
联系人：姚云萍
电话：０５７２－８４７５７８６
传真：０５７２－８０６３１２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招商证券大厦２６楼
联系人：徐磊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发行人：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
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
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凯龙高科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１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１，１９６．８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８０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 行 人：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庙塘桥
法 定 代 表 人： 臧志成
联 系 电 话： ０５１０－６８９３７７１７
传 真： ０５１０－６８９３７７１７
联 系 人： 曾睿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

层及２８层
法 定 代 表 人： 沈如军
联 系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联 系 人： 李金华

发行人：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